
機關重大開發建設計畫提報經濟部地層下陷防治
    推動委員會作業須知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降低重大開發建設造
成地層下陷風險，各級
行政機關及國營事業(以
下統稱為提報單位)辦理
本作業須知規定之重大
開發建設，應主動提報
經濟部地層下陷防治推
動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
會)，爰訂定本作業須
知。

一、為使各機關及國營事業(以
下簡稱提報單位）辦理重大
開發建設計畫，確實依行政
院一○四年六月五日院臺經
字第一○四○○二八七六四
號函主動提報經濟部地層下
陷防治推動委員會(以下簡
稱委員會)，特訂定本作業
須知。

依據行政院一○四年六月
五日院臺經字第一○四○
○二八七六四號函意旨修
正第一點內容。

二、本  作業  須知所稱重大開  
發建設計畫，  係指下列  
情形之一：

    (一)位於地下水第一級管
制區範圍且計畫用水
量達每日三百立方公
尺以上。

   (二)高速鐵路彰化、雲
林、嘉義路段沿線
左右各一點五公里
範圍之開發案(含新
興及修正，但不包
括既有設施維護管
理工程  )  。  

　　   灌溉排水工程、防洪
排水工程、下水道管線
埋設或緊急應變工程
（如疏洪、溢流等設施
工程）、水力發電工程
(如壩、堰及其附屬設施
等)、高速鐵路設施（如
站體、機場、列車通行
所需設施等）及自行車
道、步道工程或其他經
受理機關認定之類似工
程，則無須依本作業須
知辦理。

二、重大開發建設計畫依性質分
為開發建設計畫及產業政策
兩類，各類定義如下：
(一)開發建設計畫類：  係  

指位於地下水第一級
管制區範圍且用水量
達每日三百立方公尺
以上或高速鐵路彰
化、雲林、嘉義路段
沿線左右各一點五公
里範圍之開發案(含
新興及修正)  ，惟  防
洪排水工程、水力發
電工程(如壩、堰及
其附屬設施等)及高
速鐵路設施（如站
體、機場、列車通行
所需設施等）等建設
計畫，無須提送。

(  二  )  產業政策類：  係指位  
於彰化地區、雲林地
區、地下水第一級管
制區或高速鐵路彰
化、雲林、嘉義路段
沿線左  右各一點五公  
里範圍且涉及地下水
使用之產業政策。

考量現行規定第二款產業
政策類屬前端規劃階段，
實際開發內容不明確，後
續區內開發建設計畫，若
屬本須知規範之重大開發
建設計畫者仍需提報，為
簡化程序爰刪除產業政策
類，並增加排除條款。



三、受理中央機關、國營事
業提報重大開發建設計
畫之機關，為經濟部水
利 署 ( 以 下 簡 稱 水 利
署)；受理地方機關(包
含直轄市、縣(市)政府
暨所屬機關、鄉、鎮、
市、區公所)提報重大開
發建設計畫之機關，為
地方政府水利單位(以下
簡稱地方水利單位)。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受理機關及提報

單位之定義，以資明
確。

四、提報單位提報各類重大
開發建設計畫之重點應
包括開發位置、規劃內
容、用水來源及  計畫  用  
水量、地表荷重增加量
及減緩地層下陷措施  。  
計畫內容涉及前項地表
荷重增加量部分，提報
單位應邀請專家學者提
供意見並於計畫書內敘
明。

三、提報單位提報各類重大開發
建設計畫之重點如下：
(  一  )  開發建設計畫類：  開發

位置、規劃內容、開發
強度、用水量及用水來
源及地表荷重增加量。

(  二  )  產業政策類：產業政策  
推動位置、  政策規劃  
內容、用水量及用水
來源、推動前後地下
水增減量說明。

一、現行規定第三點移列
為第四點，另為配合
修正規定第二點刪除
第二款產業政策類內
容，並酌修文字。

二、地表荷重增加量，其
增加量的計算方式應
由提報單位邀集專家
學者提供意見確認，
爰增訂第二項。

五、提報單位  應  填列  檢核  表  
(  附件一  )  併同計畫書  ，  
函送  受理機關  。  
水利署受理後應提供意
見，並彙整提報至委員
會。  地方水利單位受理  
後，  除急要開發計畫  得  
逕  行  提報至委員會  外，  
應先提報  至  地方政府  地  
層下陷防治推動小組會
議後，再彙整提報至委
員會  。  

 水利署  應  每半年函  請  中  
央部會檢視該機關暨所
屬機關  (  構  )  辦理之開發  
建設計畫，  如  有符合第  
二點規定  之  案件應依本  
作業須知提報。
地方水利單位對其直轄
市、縣（市）政府暨所
屬機關、鄉、鎮、市、
區公所辦理之開發建設
計畫應依前項規定辦
理。

四、提報單位辦理第二點所列
重大開發建設計畫，應備齊
前點所列提報重點之相關文
件及填列自行檢核表（附件
一），主動提報至經濟部水
利署，其提報作業流程如附
件二。

    經濟部水利署籌劃委員會
會議時，得請內政部、國家
發展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彰化縣政府、雲
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台
南市政府及屏東縣政府(以
下簡稱相關單位)協助檢視
所受理申請案件是否有符合
第二點應提報之案件，並提
供符合案件之追蹤清冊（附
件三）。

    經濟部水利署應依前項追蹤
清冊，函請前項追蹤清冊之
開發機關依第一項辦理提報
作業。

一、現行規定第四點修正
後移列為第五點。

二、考量內政部、地方政
府除受理開發案件申
請外，亦可能有自辦
案件，為掌握符合本
作業須知之開發案件
以及審議時效性，爰
修正提報機制，依提
報單位區分中央及地
方分級審議，並明定
審議程序、修正附件
一至附件三。

三、因委員會每半年召開
一次，而地方政府之
地層下陷防治推動小
組會議召開次數不
一，考量部分計畫屬
重大急迫性案件之特
殊情形，地方水利單
位得配合委員會召開
時程逕行彙整提報，
爰修正第二項。

四、為避免各部會及相關



提報作業流程  及  提報委  
員會  之彙整清冊如附件  
二、三。

地方政府承辦人員更
迭，部分機關或國營
事業現行承辦人不清
楚本作業須知，致在
辦理開發計畫時漏未
檢核，爰增訂水利
署、地方水利單位應
每半年函請相關單位
檢視該機關暨所屬機
關(構)辦理之開發建
設計畫，如有符合第
二點規定案件應依本
作業須知提報，爰增
訂第三項及第四項。

六、提報單位提報非屬本  作  
業  須知定義之  重大開發
建設計畫，或提報內
容、文件不完整，受理
機關得敘明理由函復  無  
須提報  或命  限期  補正  。

五、提報單位提報各類重大開
發建設計畫之開發案件  (  以  
下簡稱提報案件  )  時，  非屬
重大開發建設計畫或提報內
容、文件不完整，經濟部水
利署得敘明理由函請提報單
位限期補正或無須提送。
提報案件內容包括第三點所
列提報重點且完整，由經濟
部水利署研擬幕僚意見後，
提案至委員會討論。

現行規定第五點修正後移
列為第六點，另酌修文字
並刪除第二項規定。

七、提報單位應於委員會審
議時報告重大開發建設
計畫規劃內容。

   委員會所提建議，隨委員
會會議紀錄送請提報單
位參考及副知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相關單
位。

六、提報單位應配合於委員會報
告重大開發建設計畫規劃內
容。

   委員會所提建議意見，隨委
員會會議紀錄送請提報單位
參考及副知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或相關單位。

現行規定第六點修正後移
列為第七點並酌修文字。

八、委員會之建議，受理機
關應列案持續追蹤提報
單位後續辦理情形，並
於下次委員會報告。

七、委員會之建議意見，經濟部
水利署應列案持續追蹤提報
單位後續採納情形，如屬產
業政策類之計畫，須一併追
蹤行政院核定情形，並於下
次委員會報告。

現行規定第七點修正後移
列為第八點，另配合第二
點刪除產業政策類內容，
並酌修文字。



八、各機關受理查詢開發案址是
否位於環境敏感區位申請案
件時，如申請案之開發類型
及開發機關可確認屬第二點
所列之開發建設計畫，請協
助將本作業須知通知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並副知經濟部
水利署予以追蹤。

一、本點刪除。
二、環境敏感區位針對開

發範圍位址查詢，無
法確認申請案之開發
類型，爰刪除本點。



機關重大開發建設計畫提報經濟部地層下陷防治推動委員會作業須知第五點附件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機關重大開發建設計畫提報經濟部地層下陷防治推動委員會  」  計畫提  

報單位檢核表

【第一部分】  ：  提報單位  自評  

一、依經濟部「機關重大開發建設計畫提報經濟部地層下陷防治

推動委員會作業須知」第  二點  規定：  

「本作業須知所稱重大開發建設計畫，係指下列情形之一：

(  一  )  位於地下水第一級管制區範圍且計畫用水量達每日  

三百立方公尺以上。

(  二  )  高速鐵路彰化、雲林、嘉義路段沿線左右各一點五  

公里範圍之開發案  (  含新興及修正，但不包括既有設  

施維護管理工程  )  。  

        灌溉排水工程、防洪排水工程、下水道管線埋設或緊急

應變工程（如疏洪、溢流等設施工程）、水力發電工程  (  如  

壩、堰及其附屬設施等  )  、高速鐵路設施（如站體、機場、列  

車通行所需設施等）及自行車道、步道工程或其他經受理機

關認定之類似工程，  則無須依本作業須知辦理  。  

二、填表時機：計畫研擬完成，若屬「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

個案計畫編審要點」規範者，需於陳報計畫至行政院前。

重大開發建設計畫提報內容自行檢核表

提報單位 聯絡人員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計畫/政策名稱

計畫/政策類別

□開發建設計畫類（含新興及修正計畫）(請續填I)

□位於地下水第一級管制區範圍且用水量達300CMD之開

發案

□位於高鐵彰雲嘉沿線左右各1.5公里範圍

□產業政策類（請續填Ⅱ）

（位於雲彰地區、地下水第一級管制區或高鐵彰雲嘉沿

線左右各1.5公里之產業政策並涉及地下水使用）

I.開發建設計

畫類

計畫基本資訊

案址位置

(TWD97)  
,

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用水量

(CMD)

位於高鐵雲彰沿

線150公尺範圍

□是  □

否

提報內容

1.開發位置                            □有  □無

2.規劃內容                            □有  □無

3.開發強度                            □有  □無

4.興建及營運用水來源                  □有  □無

配合本作業須

知第五點修正

附件一。

附件一 附件一



計畫名稱：

主管機關

（提報單位屬中央、國營事業者，請填列業務主管

部會名稱；屬地方者，請填列縣市政府）

提報單位

類別

□   1.  位於地下水第一級管制區  且  計畫  用水量  

達每日      300      立方公尺以上  。  

□   2.  位於高鐵彰、雲、嘉路段沿線左右各  

1.5      公里範圍內。  

受理  機關  

審查結果

 

 

審查

重點

提報單位自評 受理機關

備註

開發位置概述 自評說明 審查結果

一 開發位置 (  開發位置概述  )  □檢附開發位置與地下

水第一級管制區及高

鐵沿線相對位置圖，

並標示與高鐵結構物

距離。

□是否有鐵路兩側禁建

限建辦法第二條第三

項規定情形：

□資料內容尚

屬合理

□  資料內容不  

完整，須補

充說明以下

事項：

參考法令規

定：

1.  鐵路兩側禁  

建限建 辦

法第      2      條  

2.  非都市土地  

開 發 審議

5.用水量及用水水源                    □有  □無 

6.地表荷重增加量                      □有  □無

Ⅱ.產業政策類

提報內容

1.產業政策推動位置                    □有  □無

2.政策規劃內容                        □有  □無

3.用水量及用水來源                    □有  □無

4.推動前後地下水增、減量說明          □有  □無

承辦人員 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

員



□自高速鐵路路基或

結 構 物 邊 緣 起

算，水平淨距離

六十公尺以內。

□於彰化及雲林地區

平原段，為鐵路

法第六十一條之

二 第 一 項 第 一

款、第二款、第

四款、第五款行

為者，自高速鐵

路路基或結構物

邊緣起算，水平

淨距離一百五十

公尺以內。但其

行為位於非都市

計 畫 區 農 牧 用

地，面積小於一

公頃者，依前款

規定。

□基地位於彰化縣、雲

林縣轄區之高速鐵路

沿線兩側      1      公里範圍  

內者，知會高速鐵路

作 業 規 範

第      44-6      條  



主管機關。

二 規劃內容 1.  土地面積：  

2.  建物面積：  

3.  計畫內容概述  (  設  

施、規模、載重

等  )  ：  

4.  其他：  

□  規劃設計、計畫書研  

擬，詳列開發面積、

設計內容等  。  

□  減緩地層下陷作法：  

□  設置入滲補注措  

施  。  

□採用輕量化構造型

式及材料。

□  採樁基礎穿越下陷  

土層或採用可保

持地下水穩定之

設計  。  

□  提供開發期間  (  點  

井  )  袪水計畫，包  

含再利用及回補

(  注  )  規劃  。  

□其他：

□資料內容尚

屬合理

□  資料內容不  

完整，須補

充說明以下

事項：

三 用水來源

及計畫用

水量

□  地面水：  　　　  CMD  

（□自來水

□  其他水源  :        

）

□地下水：  　　　  CMD  

□取得供水單位之供水

同意證明或其他合法

水源證明文件。

是否有開發期間  (  點井  )  

袪水計畫：

□資料內容尚

屬合理

□  資料內容不  

完整，須補

充說明以下

事項：



□  其他（如再生水、  

海淡水等）：  　　  

CMD

□有，有提供  袪水  

計畫，包含再利

用及回補  (  注  )  規  

劃。

□否

□無用水。

如屬水利法第      54-3      條  

暨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

法第      2      條規定之開發行  

為，請續填以下資料：

□裝設水量自動監測設

備及記錄實際用水情

形。

□針對各項用水行為進

行用水規劃，繪製用

水平衡圖。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提出用水計畫。

□規劃其他節水措施

(  如中水回收、雨水  

貯集利用  ..  等  )   。  

□資料內容尚

屬合理

□  資料內容不  

完整，須補

充說明以下

事項：

參 考 法 令 規

定  :  用水計畫  

審核管理辦法

四 荷重管理 □地表荷重增加情形 是否屬鐵路兩側禁建限

建辦法第      2      條規定：  

□資料內容尚

屬合理

參考法令規

定：



四 □  是，並已依該辦法規  

定辦理。（佐證資料

之頁數為：  　　　  ）  

□否

□  資料內容不  

完整，須補

充說明以下

事項：

1.  鐵路兩側禁  

建限建辦法

第      2      條  

2.  非都市土地  

開發審議作

業 規 範 第

44-6      條  

3.  機關重大開  

發建設計畫

提報經濟部

地層下陷防

治推動委員

會作業須知

第      4      條  

是否屬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第      44-6  

條規定：

□  是，並已依該作業規  

範規定辦理。（佐證

資料之頁數為：

         ）  

□  否  

是否已邀請專家學者提

供意見並於計畫書內敘

明：

□  是，佐證資料之頁數  

為：           

□  否  

□  補充說明其他  減輕荷  

重設計內容



【第二部分】  ：  

一、經濟部水利署部分

經濟部  水利署建議  

 ☐  計畫內容合宜，後續由  經濟部  水利署  彙  整重點內容列入「經濟部地層下陷防治  

推動委員會」報告。

☐  文件內容不完整，建議補正。  

 ☐  計畫內容複雜且涉及不同權責機關，建議提送「經濟部地層下陷防治推動委員  

會」討論。

二、地方縣市政府水利單位部分

地方縣市政府水利單位建議

 ☐  計畫內容合宜，後續由地方  縣市政府  水利單位彙整重點內容列入縣市政府地層  

下陷防治推動小組會議報告後，再彙整提報「經濟部地層下陷防治推動委員

會」。

 ☐  文件內容不完整，建議補正。  

 ☐  計畫內容複雜且涉及不同權責機關，建議提送「經濟部地層下陷防治推動委員  

會」討論。

 計畫內容合宜，因屬急要開發計畫案，建議逕送「經濟部地層下陷防治推動委☐

員會」。



配合本作業須

知第五點修正

附件二。

附件二附件二



重大開發建設計畫彙整清冊

受理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地方  縣市政府  水利單位  

計畫名稱

重大開發建設計

畫類型代號

（註 1）

計畫內

容概述

提報

單位

受理機關

建議

委員會

幕僚單位意見

註 1：重大開發建設計畫類型代號

A.位於地下水第一級管制區範圍且計畫用水量達每日三百立方公尺以上。

B.高速鐵路彰化、雲林、嘉義路段沿線左右各一點五公里範圍之開發案(含新興及修正，

但不包括既有設施維護管理工程)。

重大開發建設計畫追蹤清冊

計畫名稱
重大開發建設計畫

類型代號（註 1）

開發機

關

註 1：重大開發建設計畫類型代號

A.位於地下水第一級管制區範圍且用水量達每日三百立方公尺以上之開發案(  含新興  

及修正  )  。

B.位於高速鐵路彰化、雲林、嘉義路段沿線左右各一點五公里範圍之開發案(含新興

及修正)。

C.  位於雲彰地區、地下水第一級管制區或高鐵彰雲嘉沿線左右各      1.5      公里之產業政策  

並涉及地下水使用。

配合本作業須

知第五點修正

附件三。

附件三附件三


	0418-修正對照表
	0418-附件修正對照表

